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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接入

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 文 号 】：教科信厅函〔2022〕33号

【发文时间】：2022年 7 月 25 日

【发文单位】：教育部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部内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接入管理规范（试行）》已经部领

导审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教育部办公厅

2022年 7月 25日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接入管理规范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统一部署，为加快推进

教育数字化转型，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对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各级平台的管理，形成

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为核心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包括国家、省、市、县、学校五

级的智慧教育平台。本规范适用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所属单位、各

级各类学校组织建设的，接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平台。

第三条 教育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教

育部网信办）统筹国家智慧教育门户接入工作，负责教育部直属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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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属高校的平台接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本地区智慧教育

平台接入工作。教育部相关业务司局根据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版块分工，

制定业务审核办法，具体承担对接入平台的业务审核工作。教育部教

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以下简称教育部资源中

心）和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以下简称教育部信息中心）分别为

平台接入和运行监测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第二章 接入要求

第四条 接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平台应落实“统一命名域名、统

一用户认证、统一运行监测”的要求，切实保障好网络安全。

第五条 接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平台应按照《智慧教育平台命

名和域名管理规范（试行）》的要求，使用规范名称和 smartedu.cn

域名。

第六条 接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平台应统一平台要素，以面向

师生的资源服务和政务服务作为主要内容，在设计风格上与国家智慧

教育门户相协调，在平台的显著位置发布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链接，

实现双向互通访问。

第七条 接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平台如具有用户登录功能的，

应接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实现注册用户“单点

登录、全网漫游”。

第八条 接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平台应纳入教育部统一运行监

测的范围，统一部署运行监测手段，通过对接方式自动获取用户访问、

资源目录、使用评价、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数据，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平

台评价机制。

第九条 接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平台应建立完善的信息审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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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机制，确保发布信息真实合规。资源类平台应落实《国家智慧教育

平台数字教育资源内容审核规范（试行）》的要求，建立数字教育资

源内容审核责任体系，保障内容安全。

第十条 接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平台应严格按照国家网络安全

法律法规要求，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安全监测预警通报

制度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提升防病毒、防攻击、防篡改、防瘫痪能

力，保障网络安全。

第三章 接入流程

第十一条 各级平台接入遵循“试点先行、质量规范、分批推进”

原则，由教育部网信办分批确定接入范围，并组织相关单位做好平台

接入工作。

第十二条 各单位可填写《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接入申请

表》（见附件），提交接入申请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测评报告，明确

平台服务对象和内容等情况，提出命名和域名考虑。教育部直属机关、

部属高校直接向教育部网信办提交接入申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

筹好本地区平台接入工作，分批向教育部网信办提交接入申请。

第十三条 教育部网信办收到接入申请后，开展形式审查，明确

是否属于接入范围、是否符合命名和域名规范，会同有关业务司局研

究提出审核意见，报教育部网信领导小组审定后，反馈申请单位。

第十四条 审核通过的单位，教育部资源中心和教育部信息中心

根据接入内容特点和接入工作需求分别与平台主管单位联系，开展技

术核验，确保可接入统一身份认证和统一运行监测。平台主管单位根

据要求对平台进行适应性改造，完成平台对接。经测试通过后，由教

育部资源中心和教育部信息中心反馈教育部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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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完成对接后，由平台主管单位组织安全评估，通过渗

透测试和源代码审计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排查安全隐患，并将安全评

估报告报教育部网信办备案。

第十六条 教育部网信办确认平台对接和安全评估完成后，组织

做好平台域名管理和解析工作。平台主管单位负责做好域名注册工作。

如平台已有域名的，须将以 smartedu.cn为后缀的域名作为主域名使

用。

第十七条 域名注册完成后，教育部资源中心将根据统一安排在

国家智慧教育门户发布相关平台的链接。

第四章 运行管理

第十八条 教育部网信办建立平台运行监测机制，获取平台运行

的动态数据，对接入平台的访问情况、使用情况、用户情况等进行分

析，定期通报各平台的应用情况，并向平台主管单位开放运行监测的

数据，为平台完善功能、优化体验提供参考。

第十九条 教育部网信办建立平台网络安全监测预警通报机制，

及时发现平台的网络安全隐患，并指导平台主管单位进行修复。定期

组织智慧教育平台开展攻防演习，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平台主管

单位应密切关注平台安全状况，发现平台运行故障、页面篡改等网络

安全事件应及时按照《教育系统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进行报告，

并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处置，将影响降到最低。

第二十条 已接入国家智慧教育门户的各级平台如因业务和技术

原因下线的，应报教育部网信办审核同意。教育部网信办将按照《智

慧教育平台命名和域名管理规范（试行）》规定，中止或注销其以

smartedu.cn为后缀的域名，并相应调整国家智慧教育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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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规范制定本地区平台接

入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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